附件

当阳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布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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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当阳市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优化城镇区域经营网点布局，构建科学、有序、高效的烟花爆竹经营网络。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湖北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84号）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法规标准，结合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零售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并立足当阳本地实际，特制定本经营布点规划。
一、布点目的
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设遵循“总量控制、合理布局、严格准入、适当竞争”的原则。根据当阳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通告要求，结合各镇（街道）意见及需求总量，科学合理布局，严格准入标准，规范烟花爆竹经营行为，全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严格控制总量，统一实行专店经营。
二、布点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当阳市行政管辖区内
（一）禁设区域
（1）玉阳街道熊家山社区、东门楼社区、子龙路社区、太子桥社区、南门垱社区、广家洲社区、付家岗社区、香榭里社区、东群村、新民村、长坂村、北门村、三里港村、望城村、和平村，玉泉街道娘娘庙社区、合意村、玉泉村、子龙村、雄风村、关陵庙村、岩屋庙村，坝陵街道坝陵桥社区、锦屏山社区、坝陵村、群力村、何畈村、国河村，王店镇木店村； 
（2）各镇人民政府所在集镇规划区域，按照市政府批准的规划区确定； 
（3）文物保护单位； 
（4）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5）集中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6）重要军事设施及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7）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疗养院、殡仪馆（火葬场）、教学、科研、生产等场所； 
（8）草地、林地等重点防火区； 
（9）风景名胜区、重点消防单位； 
（10）人员聚集场所； 
（11）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禁止燃放的地点。
三、布设标准与要求
（一）选址要求
1.选址应满足下列条件（包含但不限于）：
（1）不得在禁放区内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
（2）零售店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50米；
（3）与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集贸市场、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和人员密集场所的最小距离不低于100米；
（4）不得设置在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
（二）安全条件
2.场地布局与储存隔离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零售场所使用面积不小于10㎡，且不大于200㎡，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2）设置销售柜台物理隔离，严禁购买人进入产品区域自选；
（3）大于80㎡的零售场所，可在经营场所内部用实体墙隔出部分面积作为整件产品存放区；
（4）烟花爆竹堆放区域实现全物理隔离，隔离墙采用厚度不小于180mm的密实墙或耐火极限不低于3小时的其他密实墙，隔墙上严禁设置门窗和洞口（通往室外空旷地的安全出口除外）；
（5）产品堆放高度不超过2.0m，堆垛之间保留不小于0.8m的安全通道，地面铺设防潮材料或与地面保持不小于0.2m的距离，采取防止漏雨及防止烟花爆竹受潮的措施；
（6）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场所不得作为其他生产、经营、生活通道，不得有与其他房间相通的楼梯、门窗和洞口，其正上方房间不得作为住宿、营业、培训、会议等场所；
（7）顾客进出的门宽不小于1.5m，搬运烟花爆竹的门宽不小于1.2m，安全疏散门应外开。
3.视频监控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电气线路采用普通导线穿钢管全程敷设，严禁明接头、裸露线路，用电设备、照明灯具等宜采用防爆型，普通电气设备与烟花爆竹保持不小于1.2m的水平投影距离，室内禁用白炽灯、射灯等高温灯具，严禁私拉乱接电线；
（2）至少安装2个高清监控摄像头，覆盖店内销售区、储存区及店外出入口，设备24小时运行，录像资料保存不少于30天，接入应急管理部门监管平台。
4.安全标识与标志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零售场所显眼位置设置“五严禁，三个务必”“严禁烟火”“易燃易爆”“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等安全警示标识，注明宜昌市应急管理局举报电话，鼓励各县市区统一店招形制、样式和内容，店招严禁出现“批发”字样；
（2）店内醒目位置悬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营业执照，张贴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及应急联系电话。
（三）从业人员标准
5.经营人员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5周岁；
（2）零售店负责人应参加安全培训并经宜昌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未取得合格证不得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经营人员应熟悉烟花爆竹安全特性、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措施，熟练使用消防器材和应急设备，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
6.看护人员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设置专职看护人，与经营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应符合经营人员的年龄、身体条件要求，每年参加当阳市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并通过考核，由当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对相关考核情况予以公示；
（2）严格监督购买人不得将火种、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店内，监督零售场所及周边100m范围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四）审批要求
7.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实行许可制度，许可审批严格遵循“经营者申请、县级发证、属地监管、市级备案”原则，严格落实资质准入标准及全市烟花爆竹禁放区管理规定。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8.县级应急管理局受理申请后，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核查，核查合格的核发许可证，不合格的一次性告知整改要求；许可信息及时报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9.许可证有效期满需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应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提出延期申请，未申请或核查不合格的，许可证到期后自动失效。
（五）经营管理
10.零售经营管理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只能在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内储存经营，严禁出店经营、流动经营，严禁在许可场所外任何区域存放、摆放烟花爆竹；
（2）不得在超市、便利店、百货店、白事店等场所内设置烟花爆竹销售专柜；
（3）储存数量由当阳市应急管理局按经营面积核定，总药量不超过300kg、总箱数不超过300箱，严禁超量储存，严禁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
（4）从本辖区具有《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批发企业采购产品，接受批发企业统一配送，不得自行提货，严禁采购、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伪劣、礼花弹等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5）严禁在零售场所内吸烟、设置产生明火和强热辐射的采暖设备，场所周围25m范围内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应设置不燃材料实体隔挡；
（6）至少配备2具5kg及以上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经营面积大于100㎡时配备不少于4具且分2个点设置，店外宜设置2桶20升消防水，经营人员熟练使用灭火器，每月不少于2次检查并做好记录；
（7）严格遵守电气使用管理规定，定期检查电气设施，及时消除电气安全隐患。
四、其他要求
1.本规划发布后，根据本规划设置的条件对现有零售店开展全覆盖安全条件复核，经整改复核仍达不到条件的当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注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2.当阳应急管理局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对零售店看护人员每年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吊销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3.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户以提供虚假资料、欺骗手段取得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依法撤销其经营许可证。经营者依法停止经营活动的，当阳市应急管理局应依法注销其经营许可证。
4.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GB11652-2012）等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执行。
5.本规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期间因政策法规要求适时调整并向社会公布，本规划方案由当阳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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